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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要职能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主管全市市场监督管理并行使行政执法职能的直属机构。
     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工商行政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和政策，并组织实
施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
    2.负责工商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以及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工作，依
法核准名称，确认市场经营主体资格，核发营业执照，并对其登记注册事项及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依法牵头查处取缔无照经营。
    3.承担查处违法直销和传销案件的职责，依法监督管理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
    4.负责本市市场经济秩序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加强对市场的监测、预警及信息引导；承担依法规范和维护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的责
任，负责监督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根据国家工商总局授权，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方面的
反垄断执法工作（价格垄断行为除外）；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以及走私贩私等经济违法行为。
    5.组织开展有关服务领域消费维权；按分工查处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接受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指导系统内各级消费维权机构
和组织开展工作；建立并完善系统消费维权体系，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组织查处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
    6.依法监督管理各类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参与监督管理生产要素市场，开展市场信用分类监管。
    7.依法查处商标侵权行为，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监督管理商标的使用和印刷；监管和指导商标代理机构；负责驰名商标认定申请的
受理、审查；负责上海市著名商标的认定和管理；负责特殊标志、官方标志的管理和保护。
    8.指导广告业发展，拟订本市广告业发展规划和广告行业专业标准；依法监督管理广告发布与广告经营活动，指导广告审查机构和广
告监测机构开展广告内容的审查、监测工作。
    9.组织实施合同行政监管，会同行业管理部门、行业组织制定合同示范文本；监督管理消费类合同格式条款；开展合同争议行政调解
工作；查处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的行为。
    10.监督管理经纪人、经纪机构、经纪活动以及有关中介服务机构；依法对经纪人进行执业注册和审验。
    11.实施对动产抵押物的登记，监督管理拍卖行为。
    12.依法对企业名称，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商业秘密，商标等实施监督管理和综合保护。
    13.指导工商领域有关社会团体的工作。
    14.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
    15.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机构设置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单位设15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法制处、干部人事处、财务处、企业注册处、外资企业注册处、市场主
体信用监督管理处、公平交易处、直销监管和打击传销处、网络交易和市场规范监督管理处、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商标监督管理处、广告
监督管理处、合同监督管理处、基层工作指导处。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17年，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预算支出总额为18,84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8,741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支出预算18,741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16,587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企业注册登记和年检、商标注册和评审、广告监督管理
、市场规范管理、消费者维权、各类经济案件查处、打击假冒伪劣产商品、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反对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欺诈等
项目支出。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696万元，主要用于离退休经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活动经费等支出。

     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科目239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1,219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



单位：元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187,408,785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5,868,197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87,408,785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58,860

2. 政府性基金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390,400

二、事业收入 四、住房保障支出 12,191,328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1,000,000

收入总计 188,408,785 支出总计 188,408,785

2017年预算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本年收入

编制单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5,868,197 165,868,197

201 15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165,868,197 165,868,197

201 15 01 行政运行 54,242,910 54,242,910

201 1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7,817,301 17,817,301

201 15 04 工商行政管理专项 25,007,300 25,007,300

201 15 05 执法办案专项 5,499,720 5,499,720

201 15 06 消费者权益保护 27,483,000 27,483,000

201 15 07 信息化建设 35,817,966 35,817,96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58,860 6,958,860 1,00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7,958,860 6,958,860 1,000,000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382,400 1,382,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

4,452,720 4,452,720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其他收入

2017年预算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项目 收入预算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00,000 300,00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1,823,740 823,740 1,000,000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390,400 2,390,4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330,400 2,330,4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330,400 2,330,400

210 99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01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0,000 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191,328 12,191,32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2,191,328 12,191,32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391,328 4,391,32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7,800,000 7,800,000

188,408,785 187,408,785 1,000,0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5,868,197 54,242,910 111,625,287

201 15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165,868,197 54,242,910 111,625,287

201 15 01 行政运行 54,242,910 54,242,910

201 1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7,817,301 17,817,301

201 15 04 工商行政管理专项 25,007,300 25,007,300

201 15 05 执法办案专项 5,499,720 5,499,720

201 15 06 消费者权益保护 27,483,000 27,483,000

201 15 07 信息化建设 35,817,966 35,817,96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58,860 5,835,120 2,123,7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7,958,860 5,835,120 2,123,740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382,400 1,382,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452,720 4,452,720

2017年预算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项目 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00,000 300,00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1,823,740 1,823,740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390,400 2,330,400 6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330,400 2,330,4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330,400 2,330,400

210 99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01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0,000 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191,328 12,191,32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2,191,328 12,191,32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391,328 4,391,32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7,800,000 7,800,000

188,408,785 74,599,758 113,809,027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87,408,785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5,868,197 165,868,197

二、 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958,860 6,958,860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390,400 2,390,4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12,191,328 12,191,328

收入总计 187,408,785 支出总计 187,408,785 187,408,785

2017年预算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5,868,197 54,242,910 111,625,287

201 15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165,868,197 54,242,910 111,625,287

201 15 01 行政运行 54,242,910 54,242,910

201 1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7,817,301 17,817,301

201 15 04 工商行政管理专项 25,007,300 25,007,300

201 15 05 执法办案专项 5,499,720 5,499,720

201 15 06 消费者权益保护 27,483,000 27,483,000

201 15 07 信息化建设 35,817,966 35,817,96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958,860 5,835,120 1,123,7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6,958,860 5,835,120 1,123,740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382,400 1,382,4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452,720 4,452,72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00,000 300,000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17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编制单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823,740 823,740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390,400 2,330,400 6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330,400 2,330,4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330,400 2,330,400

210 99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01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0,000 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191,328 12,191,32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2,191,328 12,191,32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391,328 4,391,32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7,800,000 7,800,000

187,408,785 74,599,758 112,809,027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7年预算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1,055,356 41,055,356

301 01 基本工资 8,150,700 8,150,700

301 02 津贴补贴 24,777,160 24,777,160

301 03 奖金 702,376 702,376

301 04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876,400 2,876,40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452,720 4,452,72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96,000 96,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8,578,174 18,578,174

302 01 办公费 945,000 945,000

302 02 印刷费 20,000 20,000

302 07 邮电费 500,000 50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9,455,674 9,455,674

302 11 差旅费 400,000 400,000

2017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项目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520,000 1,52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200,000 200,000

302 14 租赁费 50,000 50,000

302 15 会议费 455,000 455,000

302 16 培训费 400,000 40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300,000 30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500,000 500,000

302 29 福利费 709,200 709,2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95,000 595,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2,040,000 2,040,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88,300 488,3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573,728 13,573,728

303 01 离休费 1,368,000 1,368,000

303 02 退休费 14,400 14,400

303 11 住房公积金 4,391,328 4,391,328

303 13 购房补贴 7,800,000 7,800,000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1,392,500 1,392,5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392,500 1,392,500

74,599,758 54,629,084 19,970,674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266.37 176.95 29.96 59.46 59.46 1997.06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17年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表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三公”经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
预算数



2017年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三公”经费和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说明

 

    一、“三公”经费预算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266.37万元，包括使用市级财政拨款预算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比2016年预算减少59.99万元。 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预算176.95万元，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

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与2016年预算

相比基本持平。

公务接待费预算29.96万元，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

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比2016年预算减少11.04万元，主要原因是

按上年度实际支出数安排。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59.4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59.46万元），主

要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等支出。比2016年预算减少48.04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本年度未安排车辆更新项目，比上年减少26万元，

二是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车辆减少，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22.04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

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997.07万元。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17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6208.8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769.3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610.87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3828.63万元。

2017年度本单位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3769.45万元，其中：面向小微企业预留政府采
购项目预算金额3048.15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17年度，本单位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41个，涉及预算金额10883.51万元。重点支出项目绩效目标
见《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项目负责人刘广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7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盖章）

红盾维权联络专项经费

保证项目
实施的制
度、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上海市居（村）委会“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工作规则》，《上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关于开展（第五批）消费者权益保护示范联络点创建工作的通知》，《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全市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站）分层分类管理的意见》，《关
于加强12315行政执法体系“四个平台”建设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12315“五进”
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一会两站”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上海市居（村）
委会“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工作规则》，《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示范联络点创建标
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专项经费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等
文件。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
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何燕华 18918250732

2017/1/1 结束时间 2017/12/31

红盾维权联络点项目是工商部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
托街道、居委、社区、企业、学校、军营等相关基层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建立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联络点。通过联络点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合理消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维
权意识。同时，受理举报和申（投）诉，化解消费纠纷和矛盾，切实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联络点的“宣传站”、“维权岗”、“
监察哨”等功能越发突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12315行政执法体系“四个平台”建设的通知》
 （3）国家工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12315“五进”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4）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一会两站”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
 （5）《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

项目设立
的必要性

建立红盾维权联络点，还能够延伸工商部门监管职能，是实现工商部门消保维权行政职能
与街道社区基层组织社会管理职能有机结合的组织联系形式。同时，建立红盾维权联络
点，不仅能提高工商部门行政工作效率，缓解市场监管所人力资源紧张的矛盾，而且在完
善消费维权网络，方便群众申（投）诉等方面也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对发挥联络点的“宣
传站”、“维权岗”、“监察哨”等功能奠定良好基础。为了更好地发挥红盾维权联络点
的作用，市财政局将本项目预算作为经常性项目每年予以专项经费补助。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503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14975900

项目总预算（元） 1494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494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办公费 3320000

培训费 2490000

项目当年
投入资金
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投入和管理目标

备注

填报日期：2016年12月12日

本项目专项资金预算及管理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统一管理、专项核算的管理模式。
（1）5月前根据各区（县）联络点建设实际情况，按经市工商局主管领导审批通过的年度
计划，将项目预算下拨至各区（县）市场监管局；（2）按季完成红盾联络点统计表；
（3）全年开展2次联络员培训；（4）配合绩效评价工作对有关联络点开展检查。

慰问费 2490000

≥90.00%

实施时效性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00%

网络建设和制度保证项目可持续 =100.00%

消费维权法规政策知晓率 ≥90.00%效果目标

联络点数量计划完成率 =100.00%

居（村）委会联络点覆盖率 =100.00%

“六统一”联络点覆盖率

≥90.00%

项目当年
投入资金
构成

宣传活动费 3320000

硬件建设 3320000

影响力目
标

=100.00%

全年申（投）诉解决及举报受理率 ≥90.00%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陈学军填报人：何燕华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做好红盾维权联络点建设、管理和维护，保证红盾维权联络点正常运作，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居（村）委会联络点基本做到全覆盖，联络点的“六统一
”建设基本落实到位。各联络点能积极应对、较好地解决消费者申（投）诉，消费纠纷解
决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努力做好消费维权知识的宣传推广，群众知晓率与社会满意度较
高。调动社会积极因素，维护公平、诚实、信用的市场秩序，加强行业和经营者的自律意
识，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积极推进联络点向商场、超市、市场、企业、学校、军营等基层组织和单位延伸，扩大全
社会消费维权网络的覆盖面；建立覆盖全市、受理快捷、分转顺畅、处理及时的消费者申
（投）诉及举报网络，提高消费者申（投）诉等消费纠纷调解解决率；宣讲提升、依法维
权：联络点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消费维权知识，倡导科学、理性消费和依
法维权的理念，提高消费者自我防范、自我保护意识。

分解目标

产出目标

消费者对联络点知晓率 ≥90.00%

全年消费者满意率


